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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一 

公共工程金質獎 

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 
推薦表 

檢附下列文件（紙本及電子檔：乙式八份） 

１、表一：「公共工程金質獎」品質優良獎推薦表（紙本及word文字電子檔）。 

２、表二：工程主辦機關聲明書。（紙本及pdf電子檔） 

３、表三：「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之工程自評意見表。（紙本及word文字電子檔） 

４、表四：工程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掃描成pdf電子檔） 

５、表五：缺失改善照片表。（掃描成pdf電子檔） 

６、表六：主辦機關自評表、表七：設計單位自評表、表八：推薦機關(單位)審查評分表。（紙本及

pdf電子檔） 

７、歷次工程查核過程之相關紀錄。（掃描成pdf電子檔） 

８、工程契約、設計監造服務契約、專案管理契約、統包契約、委託代辦正式函及復建工程結算驗收

證明書影本（含首頁契約標的、契約金額、履約承商及末頁立約雙方兩造用印資料）。（紙

本及掃描成pdf電子檔） 

９、施工計畫書（含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交通維持計畫）、品質計畫及監造計畫審查紀錄表及上開核

定之計畫書內容影本。（掃描成pdf電子檔） 

１０、其他解決困難問題之相關佐證資料。（掃描成pdf電子檔） 

１１、監察院、審計部或法務部廉政署等相關單位調查施工缺失辦理情形。（掃描成pdf電子檔） 

備註：電子檔請彙整燒錄至光碟。 

工程名稱：忠孝東路4段地下通廊連通口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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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推薦表 

※推薦工程 

主管機關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 

連絡人姓名及職稱：郁宗翰 

連絡電話：（02）27817969轉112 傳真電話：（02）27713516 

E-mail：ba5348@gov.taipei 

※工程主辦機關 

機關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連絡人姓名及職稱：洪辰儒  正工程司兼工務所主任 

連絡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100號1樓 

連絡電話：（02) 2749-1495#16        傳真電話：（02）2767-2820 

E-mail：cz_11525@gov.taipei 

代辦機關 

機關名稱：                     

統一編號：(廠商填寫)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設計單位 

單位名稱：恆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581762 

連絡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141號3樓之1 

連絡電話：（02）27482225傳真電話：（02）27621808 

E-mail：axk306@upga.com.tw 

監造單位 

單位名稱：恆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581762 

連絡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141號3樓之1 

連絡電話：（02）27482225傳真電話：（02）27621808 

E-mail：axk306@upga.com.tw 

施工單位 

單位名稱：翔益營造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083681 

連絡地址：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62巷19號4樓 

連絡電話：（02）22853458傳真電話：（02）22826722 

E-mail：ps0032165478@gmail.com 

分包單位 

機關名稱：                     

統一編號：(廠商填寫)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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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管理單位 

機關名稱：                     

統一編號：(廠商填寫)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機關別 □中央  ■地方 

※工程類別 

□土木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水利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建築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設施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工程名稱 忠孝東路4段地下通廊連通口新建工程 

※施工地點 忠孝東路4段靠逸仙路口 工程契約金額 388,000仟元 

工程內容 

(工程概述、期程) 

一. 工程名稱：忠孝東路4段地下通廊連通口新建工程 

二. 工程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三. 設計監造單位：恆康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四. 施工廠商：翔益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五. 工程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4段 

六. 開工日期：109年11月16日 

七. 訂約工期：660日曆天 

八. 預定與實際竣工日：預定112年6月30日完工、實際112年6
月30日完工 

九. 工程概況：本工程為銜接國父紀念館及臺北體育園區之人
行地下道出入口興建工程，地面層規劃為公共開放景觀空
間，設有綠帶及透水鋪面等主要設施，地下層為特色人行
道，另為串聯地面層及地下層，設有1部電梯及3部電扶梯
等升降設備，及含跳島樓梯在內共2座樓梯。將為國父紀
念館、臺北體育園區、捷運站、松菸文創園區等空間，創
造文化、體育、文創、交通、娛樂等交融之連通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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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時預定 
施工進度 
(112年6月28日) 

100% 
推薦時實際 
施工進度 
(112年6月28日) 

100% 

查核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歷次查核日期 
• 110年11月25日 

• 112年4月28日 
歷次查核分數 

• 82分 

• 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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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困難 

問題之解決 

 

本工程為進行管冪推進，需設置出發井及到達井，出發井位於國父

紀念館既有停車場，到達井位於忠孝東路4段人行道上。  

同時開挖能縮短工作期程，惟國父紀念館工區腹地不足以施行該方

案，如需同時開挖即會佔據市區道路，經評估影響交通載具及鄰近

光復國小通行方式甚鉅，故研議後調整出發井及到達井施工順序，

先完成出發井連續壁，再以特殊機具施作靜壓式鋼板樁打設到達井，

並謀求施工期間忠孝東路4段車行及人行交通順暢。  

 

 

施工期間適逢110年及111年特殊疫情影響出工，112年遇全國

「臺灣燈會在臺北」活動地點在工區周邊，故工程進度無法正常推

進；施工廠商積極尋找協力廠商，並盡力增加出工次數，終能達成

提早竣工之目標。  

 

工地安全 

衛生管理 

 

 

主辦機關及設計單位在設計階段即完備施工安全風險評估，並藉由

監造職安衛監督查核計畫、監造計畫將風險傳遞予施工廠商，並由

施工廠商風險管制計畫、職安衛管理計畫據以執行。  

 

 

施工期間落實國父紀念館及光復國小安全通行模式，設置寬度2公

尺之臨時通道，匯入匯出銜接點亦在施工前變更人行道為斜坡道，

供需要人員使用。同時強化夜間照明，增設學童通行牌面，大幅提

升用路人及學童安全。  

 

一、開挖動線與交通衝擊之整合 

二、疫情及重大活動影響工進 

一、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二、協助國父紀念館及光復國小完善通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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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安全 

衛生管理 

 

 

辦理勤前教育，並不定期請勞檢處協助辦理工地安全衛生輔導會議

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每日上工前必定實施勞工勤前教育，確認相

關個人防護具確實配戴完整且無精神不濟之情況使得開始作業。  

承攬商作業主管聯合巡檢，遇缺失要求立即改善，並紀錄備查，現

場工程師每日不定期動態巡檢，降低現場勞工不安全行為發生率。  

依契約規定各工項施工前辦理安全作業檢查，確實填寫相關表單紀

錄，統計不合格次數及項目，依數據調整並強化職安項目。  

 

 

避免工人遭受生命財產損失，由駐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召開教

育訓練，教導工程師及現場勞工正確使用安衛器材及個人防護具，

加強現場人員的職業安全觀念。  

※生態環境 

維護之措施 

(包括自然 

生態工法) 

 

 

由於大地工程工程性質相當複雜，施工變化性質亦不易掌握，為有

效掌握工程施工期間之工址調查、工程安全控制、施工情況變化、

防止公害發生、降低工程成本及提升工程技術等功能，每季定期增

設監測儀器來控制工程變化，以作為施工管理之依據及參考。  

施工期間盡力降低對捷運設施及國父紀念館等重大公共設施之影響，

本案安全監測工程施工計畫針對開挖工程之監測作業，包括儀器採

購、儀器安裝、監測執行等施工步驟，目的為維護施工中構造物、

工區及鄰近結構物的安全控制。依照契約圖說監測儀器之規定，擬

定監測儀器施工計畫書作為施工依據，監測成果亦定期函送相關單

位備查。  

三、現場執行積極作為 訓練 巡檢 紀錄確實 

四、強化職安教育訓練 建立正確安全觀念 

一、裝設監測系統 維護周邊環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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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生態環境 

維護之措施 

(包括自然 

生態工法) 

 

 

為就地保護國父紀念館綠帶之白千層，以管冪工法由下方推進。逐

管推進完斷面閉合後，鏡面破除為避免土壤擾動，以鏈鋸切割方式

破開連續壁，保護路面樹木及行車安全。  

 

 

 

 

 

 

 

 

 

 

為確實保護樹木，動工前以軟布包覆樹徑，於開挖區域設立帆布，

且定期辦理白千層應力波檢測、及每月樹木含水量檢測，另不定期

邀請專業園藝技師與樹醫師共同確認樹木生長狀態，定期公開所有

資訊。  

 

 

 

 

 

 

 

 

 

此外，坐落於林蔭人行道之喬木，確認各自尺寸後生產安裝高架框

座，提供未來樹根生長所需空間，且框作非永久式，可配合各種狀

況調整，增強便利性。  

二、管冪工法 保護舊有綠帶 維護生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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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之創新

性、挑戰性及

周延性 

鋁擠型弧形造型天花：  

本處係經本府捷運工程局因樹木致終止契約後接續辦理，故須以捷

運工程局支出後剩餘經費完成全數工作。本處發包時並未向本市議

會爭取追加工程費，以原規劃功能為主軸，並根據現場條件及文化

與都市設計審議等核定計畫調整工程設計，終順利完成招標作業，

精準掌控工程預算。  

 

 

 

管冪工法之成敗取決於精度控制，如斷面無法閉合，將花費更多時

間成本作後續處置。本工程施工前先調整鋼管公母接頭由外卡榫變

更為內卡榫，確保推進空間不易擠壓，造成接頭變形；每支管冪鋼

管推進施工時皆以雷射經緯儀隨時掌握推進精度，由最上方基準管

開始推進後，分別向兩側>下方>中間推進，最後順利完成斷面閉

合，展現精準優良施工品質。  

 

 

 

 

 

 

 

 

 

 

為呈現石材面層整體一致性，施工前根據現場條件擬定施工圖或分

割圖，施作時以雷射儀精準定位及定線，從中心向兩側展開，每條

接縫皆完整對齊，尤其在樓梯牆面凹槽與樓梯踏階亦達成對縫之精

準要求，展現工藝之水準。  

一、發包有效預算控制 

二、管冪工法 展現精準優良施工品質  

三、對縫精準 達到工藝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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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工程之創新

性、挑戰性及

周延性 

 

地下通廊採用鋁擠型弧形造型天花，鋁擠型材料具備輕質、輕盈特

性、且加工造型限制少，為目前最流行的新式建材之一。本工程為

於確定線條曲率及高程後，弧形曲率由數支垂直處架控制高程，面

板依現況分割尺寸，開立模具，經多次試模修正，將波浪鋁擠型加

工為圓弧造型。運用材料特色，使其表面呈現不間斷波浪、直向接

合處巧妙掩飾接縫、橫向也無明顯分割線。再搭配特製弧形燈槽、

顏色以氟碳烤漆呈現柔和之含蓄白。整體造型明亮大氣、含蓄白又

略帶溫暖，整體造型與國父紀念館特色建築互相輝映，完美結合國

父紀念館與臺北體育園區，為名符其實的「通廊」。  

 

 

 

 

 

 

 

 

 

 

 

 

本案配置多樣管線，含消防、自來水、電力、電信、汙水、通風等，

皆為獨立迴路，施工廠商先以BIM建模檢核主要管線衝突情形，調

配架設精密管線槽，置放各類管線，精密等級堪比以管線外露亮點

之荷蘭知名建築水管屋，與主體景觀相比毫不遜色。  

四、造型天花 明亮大氣    

五、複雜管線 精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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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優良事

蹟及顯著效益 

一.本工程係配合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大型室內體育館開發計畫，整

合周邊地區整體體育、文創、古蹟及藝文展演活動發展，新設

潛越忠孝東路之人行地下通廊。本地下通廊工程由北至南串聯

臺北機廠、松山文創園區、大巨蛋體育園區及國父紀念館等大

型公共園區，形成結合文創、體育、歷史古蹟及藝文展演之

「文化軸帶」，整合北市藝文特色區域。  

 

二.整體環境營造透過「以人為本」為主軸，處處皆為無障礙人行

友善空間，將國父紀念館與臺北體育園區間人流導入地下通道，

與平面道路車輛載具動線分流，避免互相干擾影響通行時間，

確保人行安全；地下通廊寬敞明亮的悠活步行空間，讓市民充

分感受歷史古蹟與文創藝術古今交會、細細品味體育活動與藝

文展演動靜交融的神奇，體驗文化及歷史共同推演的思維及脈

絡。  

 

三.戶外景觀廣場規劃綠蔭人行道、開放休憩空間，周遭保留樹群

及多樣灌木點綴增加生態豐富性，以低生態衝擊創造綠化休憩

打卡景點。  

 

四.開放空間綠化設計、輔以透水鋪面、高架鋪面、筏基層設置雨

水貯留池等，以水循環利用調節都市溫度；燈具均採用LED燈，

處處可見節能減碳作為與效益。  

 

五.下沉廣場以大片落地石牆延伸國父紀念館建築意象，結構過梁

優美稜線有畫龍點睛之效，出入口之鋁板格柵及地下道造型天

花，展現匠心獨運之工藝品質，夜間照明妝點營造氛圍舒適怡

人。  

 

六.原地保留國父紀念館原生喬木，施工期間定期邀請專業園藝技

師與樹醫師共同體檢樹木生長狀態，定期公開所有樹木保護資

訊，且完善保護捷運設施及古蹟建物，克服諸多現地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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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機關名稱、單位名稱及工程名稱，請填正式名稱（不得為簡稱及簡體字）且與契約簽約名稱

相符，如有變更請提佐證資料；若以開口契約子案推薦者，其工程名稱請填寫子案名稱，經

費需占總工程契約金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另該子案施工查核紀錄請專案於指定之資訊網路

系統登錄。  

2. 有「※」符號者為必填之欄位，如有漏填即不予列入評審。  

3. 建築師事務所之統一編號請填寫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4. 分包廠商應由得標廠商將分包契約報備於工程主辦機關，且分包廠商之分包比率需達契約金

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其中分包比率以工程主辦機關與得標廠商間之契約金額（單價）為計

算基準。統包工程亦同，惟設計單位屬分包廠商者，不受前述分包比率限制。  

5. 分包廠商需經機關同意始得推薦，且分包契約之報備應於主管機關推薦參選前完成。  

6. 機關提報「公共工程金質獎」之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應完整填報欲推薦機關及單位（例如：

共同承攬廠商、符合推薦資格之分包廠商…等）。本獎項之獎勵對象以推薦表之受推薦機關

及單位為限。  

※工程優良事

蹟及顯著效益 

七.特殊管冪施工方法施工期間及優良景觀作品成為眾多單位到訪

之絕佳場域，其中包含由本府蔡炳坤副市長及國父紀念館王蘭

生館長共同主持之外界參訪，健全公共工程傳承經歷。  

 

八.地下通廊提供舒適寬敞人行環境，透過明亮悠活步行空間，細

細感受歷史古蹟與文創藝術古新交會、體育活動與藝文展演動

靜交融的藝文軸帶，體驗文化及歷史推演的思維及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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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二 

 工 程 主 辦 機 關 聲 明 書 

本機關受評之工程（工程名稱： 忠孝東路4段地下通廊連通口新建工程 ，以

下簡稱本工程）參加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之「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

工程品質優良獎評審，茲聲明如下： 

  聲   明   事   項 

 一 推薦截止日前三年內，於工作場所未曾發生死亡職業災害或發生災

害之罹災住院人數未達三人。 

 二 無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至一百零三條之情事。 

 三 推薦截止日前二年內，未曾因違反環境保護法規，受主管機關處全

部停工一次或部分停工二次以上之處分；巨額採購工程累計罰款金

額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工程累計罰款金

額未達新臺幣三十萬元；或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累計罰款金額未達

新臺幣十萬元。 

聲明內容如有不實者，願負法律責任。 
     

  機關名稱： 

 
  

  機關印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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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三 

 「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之工程自評意見表 

工程名稱：忠孝東路4段地下通廊連通口新建工程 

主辦機關：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代辦機關： 

設計單位：恆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監造單位：恆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翔益營造有限公司 

分包單位： 

專案管理單位： 

自評意見 

1.對工程施工品質及工地安全衛生管理之自評： 

  三級品管 嚴查勤督  

機關對施工三級品管分工制度嚴格執行，按契約檢試驗總表及施工規範規定，

由監造單位於檢驗停留點加強抽檢驗；相關工地安全衛生管理，要求施工廠商

每日實施勤前教育及危害告知，避免發生職災事件，如有違反職安規定，必依

契約規定嚴格扣罰。整體品質計畫之內容，包括管理責任、施工要領、品質管

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不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

施、內部品質稽查及文件記錄管理等。落實PCDA循環，持續精進達到品質如式、

造價如度、完工如期、安全無恙及環境如常等目標。 

 

2.對品管制度執行績效或特色之自評： 

（1）主辦(代辦)機關自評（對規劃設計品質管控之嚴謹度亦需說明）： 

依循規範  加強抽查 

本案工程開工以三級品管分工制度不定期至工地督導（每周至少1次，如

特定工項或需要頻率更為提高），並安排定期的工務會議以利工進，承包

商、監造單位及業主於定期工務會議中進行檢討，以確實掌握施工法、勞

力、機械、材料，透過有效率的團隊合作推動各項工作；並廣泛檢討工程

各面像，含品質管理方針、工期、安全衛生及檢討環境影響管理等，以求

工程精進。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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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單位自評： 

人本價值 優化 質化 友善化  

本計畫屬人行空間改善工程 ，為解決現況大巨蛋及國父紀念館間龐大之

人行需求，將既有穿越平面忠孝東路之人行路廊，藉由地下化改善人行動

線，新設地下道提供安全通行環境，基於人本主義為思考主軸，提供舒適、

質感、典雅的行走體驗。 

  工程主體係利用忠孝東路4段下方既有箱體，新設穿越國父紀念館綠帶

之南北向連通道及東西向出入口，並設置3座電扶梯、2處樓梯(包含1座

景觀戶外跳島樓梯)及1座無障礙之景觀玻璃電梯，地面層周邊區域設置景

觀綠蔭廣場。 

設計重點事項如下： 

• 整體地下道設計配合周邊建築意象，透過建築、環境美觀設計及色彩

計畫融入周變建築意象。 

• 採「無凸出」之出入口設計，維護國父紀念館建築意象及視覺主體性。 

• 採管冪工法通過國父紀念館綠帶，就地保存既有樹群。 

• 保護既有建物，精密監測周邊重要公共設施，包含捷運板南線及市定

古蹟-國父紀念館。 

• 區域系統規劃，包含監視、消防、電力、給水及通風系統。 

• 戶外廣場及林蔭通道設計鋪面結合海綿城市概念，透過透水磚及管函

面增加廣場腹地雨水治洪之功能。 

• 規劃地下道各項區域系統，包含監視、消防、電力、給水及通風系統。 

 

 
（3）監造單位自評： 

內外稽核 雙管齊下 依序隨機 勤查勤驗 

1. 依公共工程三級品管制度執行檢驗停留點查驗及隨機抽查驗，確保施工品

質無虞。 

2. 材料取樣樣品親筆簽名送驗試驗室均再次確認樣品無誤，會驗全程會同，

即時掌控材料品質。 

(續上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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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中查驗發現品質缺失，立即通知改善並開立不合格品改善通知單後續

持續追縱至改善完成歸檔，歸檔內容含不合格品追蹤改善、不合格品改善

照片及異常矯正與預防處理紀錄表。 

4. 每周召開工程協調會，協助處理承攬商施工疑義、現地窒礙因素、圖說疑

問、變更設計管控及管控承攬商材料送審、施工計畫書送審。 

5. 每半年辦理1次內部及外部品質稽核，內部稽核主要範圍：品質文件管理

系統建立歸檔索引、收發文件歸檔索引、監造日報逐日填寫、材料設備送

審管制、材料設備抽（試）試驗管制、施工抽查辦理紀錄及歸檔、剩餘土

石方抽查紀錄、職安衛檢查紀錄；外部稽核主要範圍：承攬商。 

6. 品質文件管理系統建立歸檔索引、施工日誌逐日填寫、材料設備送審管制、

材料設備抽（試）試驗管制、施工自主檢查辦理紀錄及歸檔、不合格品改

善及矯正預防、職安衛自主管理紀錄。 

 

 

（4）施工單位自評：（或統包廠商） 

工前完善規劃 工期加強檢驗 積極協調 如期如質 

1. 依公共工程三級品管制度辦理施工品質管理。 

2. 依工程契約、施工規範及設計圖說，於施工前提送整體施工計畫，並依各

工項明定分項施工計畫書，並依時程提送。 

3. 訂立各工項施工自主檢查表(量化)，並辦理施工查驗，後辦理不合格改善

追蹤。 

4. 施工中查驗發現品質缺失矯正及預防措施，制定成冊並定期追蹤改善，含

不合格品追蹤改善、不合格品改善照片及異常矯正與預防處理紀錄表。 

5. 材料進場前辦理材料檢試驗，填寫材料設備品質抽驗紀錄表，依規定提送

材料檢驗實驗室，並依相關施工規範判定合格及不合格改善措施。 

6. 每3個月辦理乙次內部品質稽核，稽核範圍：施工作業管理、施工進度、

材料檢驗、品管自主檢查、不合格品管制、矯正及預防辦理及追蹤、職業

安全衛生、文件管理。 

7. 每月召開協議組織會議，協調各下包商進度、施工界面協調。 

 

(續上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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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包單位自評：(含分包內容、範圍及比率說明) 

 
無。 

 
 
（6）專案管理單位自評： 

 
無。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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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四 
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

說明) 

1.主辦機關未於決標前

核定監造計畫。【L】
(4.01.99)  

1.經查本案監造單位第一次提送監造計畫

為109年11月6日，本案工程契約訂約日

為109年10月30 日，依契約權責分工表

規定監造計畫為工程契約訂約後30日內

辦理，監造計畫提送期限符合契約規定。

惟審查過程須配合本處召開審查會議及

計劃書修正等事項較為耗時，本處爾後

將要求監造單位提早擬定監造計畫，以

利本處辦理監造計畫之核定，詳附件1。 

112/5/20 

2.監造單位查核簡報第

26~ 35頁，未依工程

會將三級品質管理制

度中之二級監造品質

保證改為品質查證。

【L】(4.02.01.01) 

2.經查監造單位簡報中未依工程會將三級

品質管理制度中之二級監造品質「保」

證改為品質「查」證，係為編製誤植，

爾後簡報編制時詳細檢視，檢附修正後

簡報資料，詳附件2。 

112/5/20 

3.監造單位各項材料/設
備之管理項目及標準

訂定未符合需求，如

尺寸、廠牌型號、外

觀顏色等均未納入。

【L】(4.02.01.05.01) 

3.經查本案監造單位辦理各項材料/設備之

管理項目及標準，除設計及契約規定外，

需依據各項材料送審資料據以審查(如廠

牌、型號、顏色選定)，由施工廠商提報

後經監造單位核定，並經本處備查在案，

並做為後續各項材料抽驗標準，本案各

項材料進場檢驗時，均依據前開規定內

容填具至材料/設備抽驗紀錄表，檢附查

核日後實際執行案例，詳附件3。 

112/5/20 

工程名稱：忠孝東路4段地下通廊連通口新建工程 

查核日期：112年4月28日 第１頁，共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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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

說明) 

4.本工程標的含運轉類

機電設備，惟監造單

位未確實檢討訂定單

機設備、系統運轉及

整體功能試運轉之抽

驗標準與表單。【L】
(4.02.01.07) 

4.本處已要求監造單位依工程需求，增修

單機設備、系統運轉及整體功能試運轉

之抽驗標準與表單，監造計畫已重新修

正進版，並經本處核定在案，因目前運

轉類機電設備尚未完成定位試運轉，故

檢附修正後空白表單，詳附件4。 

112/5/22 

5.監造單位辦理施工抽

查之抽查點位未於抽

查表內詳實記載。

【L】(4.02.03.04.01) 

5.監造單位施工抽查原只標明位置未明確

標示抽查點位部分，本處已要求監造單

位於施工抽查表均需詳實標示抽查點位，

檢附查核日後實際執行案例，詳附件5。 

112/05/20 

6.監造單位未落實記載

缺失情形於抽查紀錄

表，如可立即改善之

缺失未記載，且未於

複查欄位記載複查情

形。【L】(4.02.03.05) 

6.監造單位未落實將(可立即改善)缺失記

載於抽查紀錄表係為漏植，本處已要求

監造單位辦理施工抽查發現缺失時，除

原現場要求改善外，須同時記載於施工

抽查表中，並於施工廠商改善完成後複

查，檢附查核日後實際執行案例，詳附

件6。 

112/5/20 

7.監造日報表記載內容

不完整，如112年2月
11日監造日報表未記

載當日進行輕隔間施

工抽查。【L】
(4.02.03.08.01) 

7.經查112年2月11日監造日報表記載內容

不完整(施工抽查)，係為漏植，本處已

要求監造單位詳實填報監造日報表，檢

附查核日後實際執行案例，詳附件7。 

112/5/20 

8.本工程標的含運轉類

機電設備，惟施工廠

商未確實檢討訂定單

機設備、系統運轉及

整體功能試運轉之檢

驗標準及檢查表。

【L】(4.03.02.04) 

8.本處已要求施工廠商依工程需求，增修

單機設備、系統運轉及整體功能試運轉

之檢查標準與檢查表，品質計畫已重新

修正進版，並經本處核定在案，因目前

運轉類機電設備尚未完成定位試運轉，

故檢附修正後空白表單，詳附件8。 

112/5/22 

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工程名稱：忠孝東路4段地下通廊連通口新建工程 

查核日期：112年4月28日 第２頁，共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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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

說明) 

9.(1)施工廠商未落實

記載施工日誌，如112
年2月11日施工日誌未

記載監造單位進行輕

隔間施工抽查及施工

廠商自主檢查之情形。

(2)經查111年11月19
日及111年12月9日均

有混凝土施工，施工

日誌均未登載專業技

術士。【L】
(4.03.03.02) 

9. (1)本處已請施工廠商落實填寫施工日

誌，並於監造單位進行施工抽查時，於

施工日誌確實填寫，檢附查核日後實際

執行案例，詳附件9。(2) 經查111年11月
19日及111年12月9日混凝土施工，皆有

填列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之技術士簽章表，

惟111年12月9日施工日誌登載專業技術

士是否設置技術士係誤植為無，本處已

要求施工廠商需確實填報，檢附查核日

後實際執行案例，詳附件10。 

112/5/2 
112/5/2 

  

10.施工廠商未將可立

即改善之缺失落實記

載於自主檢查表。

【L】(4.03.04.02) 

10.施工廠商未落實將(可立即改善)缺失記

載於自主檢查表係為漏植，本處已要求

施工廠商辦理施工自主檢查發現缺失時，

除原現場要求改善外，須同時記載於施

工自主檢查表中，檢附查核日後實際執

行案例，詳附件11。 

112/5/11   

11.工區PC鋪面有蜂巢

情形。【L】(5.01.01) 
11.本處已要求施工廠商派員修補露骨材鋪

面伸縮縫混凝土面蜂巢情形，並經監造

單位複查完成，詳附件12。 

112/4/30   

12.工區地下通道南側

入口之天花板混凝土

表面殘留有木屑未清

除。【詳缺失代表性

照片】【L】(5.01.04) 

12.本處已要求施工廠商派員清除地下通廊

南側入口天花板混凝土表面殘留之木屑

完成，並經監造單位複查完成，詳附件

13。 

112/4/30   

13.工區金屬隔柵天花

板上方混凝土面留有

中間樁之修補痕跡，

未修飾。【L】
(5.01.99) 

13.本處已要求施工廠商派員，修飾金屬隔

柵天花板上方混凝土面留有中間樁之修

補痕跡，並經監造單位複查完成，詳附

件14。 

112/5/2   

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工程名稱：忠孝東路4段地下通廊連通口新建工程 

查核日期：112年4月28日 第３頁，共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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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

說明) 

14.工區部分水溝面高

程稍高於周邊地面工

程，易導致積水。

【L】(5.07.01.05) 

14.本處已要求施工廠商派員，重新舖築水

溝旁鋪面，調整周邊地面高程高於水溝

面高程，以利排水，並經監造單位複查

完成，詳附件15。 

112/5/19   

15.(1)工區部分高壓混

凝土磚鋪面之磚縫間

隙未立即填縫。【詳

缺失代表性照片】(2)
林蔭通道之露骨材地

坪施工完成面混凝土

顏色及骨料粒徑差異

大，混凝土配比及材

料顏色未請妥適控制。

【L】(5.07.01.99) 

15.(1)本處已要求施工廠商派員，立即將

工區高壓混凝土磚鋪面之磚縫間隙填縫，

並經監造單位複查完成，詳附件16。(2)
露骨材地坪施工完成面混凝土顏色及骨

料粒徑差異大，係因混凝土澆置時間不

同，澆置後顏色較深，待養護後數日後，

顏色即趨於一致，詳附件17-1；另本工

程露骨材鋪面係於初凝階段將混凝土澆

置表面以水車沖洗出細砂料，讓混凝土

表面骨材露出，本工程混凝土係依設計

圖說規定粒徑大小，進行施作，故混凝

土地坪之露骨材會有粒徑大小不一之情

形，符合契約規定附件17-2。 

112/4/29 
112/5/15 

  

16.工區部分空調管固

定螺栓出牙數不足，

未以2顆螺帽鎖固支撐

【L】(5.07.08.99) 

16.本處已要求施工廠商派員，全面巡檢工

區空調管固定螺栓，調整出牙數，並皆

以2顆螺帽鎖固支撐，並經監造單位複查

完成，詳附件18。 

112/4/28   

17.工區西側戶外通廊

之花崗石牆面與樓梯

踏階有三處缺口。

【L】(5.08.02) 

17.本處已要求施工廠商派員，改善工區西

側戶外通廊之花崗石牆面與樓梯踏階三

處缺口，並經監造單位複查完成，詳附

件19。 

112/5/17   

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工程名稱：忠孝東路4段地下通廊連通口新建工程 

查核日期：112年4月28日 第４頁，共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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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

說明) 

18.(1)台隆試驗室之

TAF認證證書已過期，

未再審查確認試驗室

之符合性。(2)施工廠

商未落實檢查混凝土

進料與出貨單之一致

性。【L】(5.10.99) 

18.(1)經查台隆試驗室之TAF認證證書過

期，係於新冠疫情期間，試驗室已向財

團法人全國認證金金會申請展延，並經

該會同意展延，台隆試驗室亦取得最新

TAF認證證書，並經本處備查在案，詳

附件20。(2)本處已請施工廠商落實檢查

混凝土進料與出貨單之一致性，檢附查

核日後實際執行案例，詳附件21。 

112/5/16 
112/5/2 

  

19.施工廠商未訂定職

安相關之檢驗停留點。

【L】(5.14.99) 

19.本處已要求施工廠商訂定職安檢驗停留

點，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已修正重新修正進

版，已經本處核備在案，詳附件22。 

112/5/22   

規劃設計問題及建議： 

1.戶外地下連通廊道側

牆包板與造型天花板

均無沖孔，建議應考

量整體空間消除迴音

之設計。 
  

經查造型天花面板為凹凸起伏形式，可

分散聲音之反射，且兩側天花板採用開

放式之吸音鋁障板天花，空間內之迴音

可由中央造型天花散射後由兩側吸音障

板吸收消除，可避免長時間殘響問題。 

112/5/20   

2.建議地下廊道金屬天

花板應考量維修之方

便性，另建議地下廊

道階梯施作扶手欄杆、

林蔭步道需防積水、

化妝蓋板底部需能排

水。 

1. 有關本案地下連通廊金屬天花板維修
孔方便性乙事，經查本案造型天花採
用卡扣式企口版，整體以燈座為界分
為共十區塊可分別局部拆卸並重新安
裝，無損料問題，天花照明維護部份
可直接於造型天花下方直接更換，整
體維修尚屬便利。 

2. 經查地下廊道階梯原設計已包含中央
扶手及兩側扶手，惟現場俟配合工序
安排，故目前尚未施作扶手。 

3. 經查林蔭通道鋪面皆採透水鋪面，雨
水可自然滲流至地表下且化妝蓋板下
方皆有設置排水溝，目前現地無積水
情形。 

112/5/20   

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工程名稱：忠孝東路4段地下通廊連通口新建工程 

查核日期：112年4月28日 第５頁，共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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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

說明) 

其他建議： 

1.地下通道南側入口地

坪採高架地板，建議

應於排水溝落水頭處

妥適留設維修工作孔。 
  
  

  

經查原設計南側入口為戶外廣場，原設

計採高架地板地板型式，每塊高架地板

均具維修孔功能，原設計考量係該處為

風雨經常侵襲面，不另設維修孔，除美

觀功能，亦可降低免民眾踩踏滑倒。 

112/5/20   
  
  
  
  
  
  

2.金屬造型天花板於燈

座兩側做接縫，建議

應施作收頭處理。 

 經查造型天花燈座旁接縫處考量波浪狀

板片本身已有足夠之強度不易變形翹曲，

目前已有隱匿之收邊效果，後續完工後

配合通廊往下投射之燈光會再更加隱藏

及美觀，符合契約圖說規定。 

112/5/20   

3. 鋁包板牆過長，建

議應妥適規劃施作伸

縮縫。 

經查本案裝修鋁包板牆面與結構牆面並

未直接相接，多數立於獨立之基座上，

以較具韌性之輕鋼架承載，受結構體震

動、形變、熱漲冷縮之影響較小，且鋁

包板扣件本身具有一定之形變容許度，

符合契約圖說規定。 

112/5/20   

14.工區部分水溝面高

程稍高於周邊地面工

程，易導致積水。

【L】(5.07.01.05) 

14.本處已要求施工廠商派員，重新舖築水

溝旁鋪面，調整周邊地面高程高於水溝

面高程，以利排水，並經監造單位複查

完成，詳附件15。 
 

112/5/19   

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工程名稱：忠孝東路4段地下通廊連通口新建工程 

查核日期：112年4月28日 第６頁，共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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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

說明) 

15.(1)工區部分高壓混

凝土磚鋪面之磚縫間

隙未立即填縫。【詳

缺失代表性照片】(2)
林蔭通道之露骨材地

坪施工完成面混凝土

顏色及骨料粒徑差異

大，混凝土配比及材

料顏色未請妥適控制。

【L】(5.07.01.99) 

15.(1)本處已要求施工廠商派員，立即將

工區高壓混凝土磚鋪面之磚縫間隙填縫，

並經監造單位複查完成，詳附件16。(2)
露骨材地坪施工完成面混凝土顏色及骨

料粒徑差異大，係因混凝土澆置時間不

同，澆置後顏色較深，待養護後數日後，

顏色即趨於一致，詳附件17-1；另本工

程露骨材鋪面係於初凝階段將混凝土澆

置表面以水車沖洗出細砂料，讓混凝土

表面骨材露出，本工程混凝土係依設計

圖說規定粒徑大小，進行施作，故混凝

土地坪之露骨材會有粒徑大小不一之情

形，符合契約規定附件17-2。 

112/4/29 
112/5/15 

  

16.工區部分空調管固

定螺栓出牙數不足，

未以2顆螺帽鎖固支撐

【L】(5.07.08.99) 

16.本處已要求施工廠商派員，全面巡檢工

區空調管固定螺栓，調整出牙數，並皆

以2顆螺帽鎖固支撐，並經監造單位複查

完成，詳附件18。 

112/4/28   

17.工區西側戶外通廊

之花崗石牆面與樓梯

踏階有三處缺口。

【L】(5.08.02) 

17.本處已要求施工廠商派員，改善工區西

側戶外通廊之花崗石牆面與樓梯踏階三

處缺口，並經監造單位複查完成，詳附

件19。 

112/5/17   

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工程名稱：忠孝東路4段地下通廊連通口新建工程 

查核日期：112年4月28日 第７頁，共７頁 

承包商 監造單位 主辦機關 
（工地負責人核章） (工地負責人核章) (機關首長核章) 

註：1.若本工程符合營造業法第30條規定需置工地主任之工程，則承包商之欄位需由該法規定之
工地主任核章。 

    2.各相關人員核章前，請先確認缺失已改善完成。 
    3.查核缺失改善對策及結果，請主辦機關審查人員於完成日期欄位，逐一確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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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五 

缺失改善照片表 
改
善
照
片
表 
︵ 
附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之
原
始
照
片 
， 
並
加
說
明 
︶ 

工
程
名
稱
： 

忠
孝
東
路 
4 
段
地
下
通
廊
連
通
口
新
建
工
程 

說明： 
 (缺失情形) 

 
工區PC鋪面有
蜂巢情形。
(5.01.01) 

說明： 
(改善作法) 

 
派員修補露骨
材鋪面伸縮縫
混凝土面蜂巢 

說明： 
(改善狀況) 

 
露骨材鋪面伸
縮縫混凝土面
蜂巢修補完成。 

28/04/2023 

30/04/2023 

30/0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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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缺失情形) 

 
工區地下通道
南側入口之天
花板混凝土表
面殘留有木屑
未清除。
(5.01.04) 

說明： 
(改善作法) 

 
派員清除天花
板混凝土表面
殘留木屑。 

說明： 
(改善狀況) 

 
天花板混凝土
表面殘留木屑
清除完成。 

缺失改善照片表 
改
善
照
片
表 
︵ 
附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之
原
始
照
片 
， 
並
加
說
明 
︶ 

工
程
名
稱
： 

忠
孝
東
路 
4 
段
地
下
通
廊
連
通
口
新
建
工
程 

28/04/2023 

30/04/2023 

30/0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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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改善照片表 
改
善
照
片
表 
︵ 
附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之
原
始
照
片 
， 
並
加
說
明 
︶ 

工
程
名
稱
： 

忠
孝
東
路 
4 
段
地
下
通
廊
連
通
口
新
建
工
程 

說明： 
 (缺失情形) 

 
工區金屬隔柵
天花板上方混
凝土面留有中
間樁之修補痕
跡，未修飾。
(5.01.99) 

說明： 
(改善作法) 

 
派員修飾金屬
隔柵天花板上
方混凝土面留
有中間樁之修
補痕跡。 

說明： 
(改善狀況) 

 
 

中間樁之修補
痕跡修飾完成。 

28/04/2023 

02/05/2023 

02/0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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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改善照片表 
改
善
照
片
表 
︵ 
附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之
原
始
照
片 
， 
並
加
說
明 
︶ 

工
程
名
稱
： 

忠
孝
東
路 
4 
段
地
下
通
廊
連
通
口
新
建
工
程 

說明： 
 (缺失情形) 
 
工區部分水溝
面高程稍高於
周邊地面工程，
易導致積水。
(5.07.01.05) 

說明： 
(改善作法) 
 
派員重新舖築
水溝旁鋪面，
調整周邊地面
高程高於水溝
面高程。 

說明： 
(改善狀況) 
 
 
水溝旁鋪面，
高程調整完成。 

28/04/2023 

02/05/2023 

19/0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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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改善照片表 
改
善
照
片
表 
︵ 
附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之
原
始
照
片 
， 
並
加
說
明 
︶ 

工
程
名
稱
： 

忠
孝
東
路 
4 
段
地
下
通
廊
連
通
口
新
建
工
程 

說明： 
 (缺失情形) 

 
工區部分高壓
混凝土磚鋪面
之磚縫間隙未
立即填縫。

(5.07.01.99) 

說明： 
(改善作法) 

 
派員立即將工
區高壓混凝土
磚鋪面之磚縫
間隙填縫。 

說明： 
(改善狀況) 

 
 

工區高壓混凝
土磚鋪面之磚
縫間隙填縫 

完成。 

28/04/2023 

28/04/2023 

29/0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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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改善照片表 
改
善
照
片
表 
︵ 
附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之
原
始
照
片 
， 
並
加
說
明 
︶ 

工
程
名
稱
： 

忠
孝
東
路 
4 
段
地
下
通
廊
連
通
口
新
建
工
程 

說明： 
 (缺失情形) 

 
林蔭通道之露
骨材地坪施工
完成面混凝土
顏色及骨料粒
徑差異大，混
凝土配比及材
料顏色未妥適

控制。
(5.07.01.99) 

說明： 
(改善作法) 

 
露骨材地坪施
工完成面混凝
土顏色及骨料
粒徑差異大，
係因混凝土澆
置時間不同，
澆置後顏色較
深，待養護後
數日後，顏色
即趨於一致。 

說明： 
(改善狀況) 

 
 

混凝土澆置養
護後顏色顏色
已趨於一致。 

06/05/2023 

12/05/2023 

16/0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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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改善照片表 
改
善
照
片
表 
︵ 
附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之
原
始
照
片 
， 
並
加
說
明 
︶ 

工
程
名
稱
： 

忠
孝
東
路 
4 
段
地
下
通
廊
連
通
口
新
建
工
程 

說明： 
 (缺失情形) 

 
工區部分空調
管固定螺栓出
牙數不足，未
以2顆螺帽鎖固

支撐。
(5.07.08.99) 

說明： 
(改善作法) 

 
派員全面巡檢
工區空調管固
定螺栓，調整
出牙數，並皆
以2顆螺帽鎖固

支撐。 

說明： 
(改善狀況) 

 
 

空調管固定螺
栓，調整出牙
數，並以2顆螺
帽鎖固支撐完

成。 

28/04/2023 

28/04/2023 

28/0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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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改善照片表 
改
善
照
片
表 
︵ 
附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之
原
始
照
片 
， 
並
加
說
明 
︶ 

工
程
名
稱
： 

忠
孝
東
路 
4 
段
地
下
通
廊
連
通
口
新
建
工
程 

說明： 
 (缺失情形) 

 
工區西側戶外
通廊之花崗石
牆面與樓梯踏
階有三處缺口。

(5.08.02) 

說明： 
(改善作法) 

 
派員更換工區
西側戶外通廊
之花崗石牆面。 

說明： 
(改善狀況) 

 
 

工區西側戶外
通廊之花崗石
牆面更換完成。 

28/04/2023 

17/05/2023 

17/0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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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表六 
主辦機關自評表 

＊針對安全性、施工性、維護性、時效性、節能減碳及生態永續之自我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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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表七 
設計單位自評表 

＊請就下列各評審重點進行自評、並對功能／經濟性、生態永續、節能減碳、防災

與安全以及創新科技五個指標進行整體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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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表八 
推薦機關(單位)審查評分表 

＊請就主辧機關之自評表確認下列評審重點之落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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